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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1月13
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大楼十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李水荣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股份6,097,115,530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689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22人，代表股份 82,197,
28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1％。

3、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2人，代表股份6,179,312,819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347％。

（三）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178,701,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1％；反对 611,
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7,138,69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23％；反对611,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8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丁紫仪、刘宇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3日

关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3]第302号

致：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信达律师出席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本《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现行有效的《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基于对本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事实的调查和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信达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现场参与和审阅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和资料，并得到了公司如下保证：其向信

达提供的与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均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不包含

任何误导性的信息，且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中，信达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规定，仅对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事项

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以及其他与议案相关的事实、数据的真实性

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信达同意将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随同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

依法对本《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鉴此，信达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

相关事实出具如下见证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 2023年 10月 25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召

集。公司董事会于 2023年 10月 2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发布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前述股东大会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

召开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投票代码、投票议案号、投票方式以及股东需审议的内容等

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于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14:30在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大楼十

二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与会议通知一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9:15-15:00。
经信达律师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名，代表公

司股份6,097,115,530股，占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6896%。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均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经信达律师验证，上述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行使投票

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效。

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律师。

信达律师认为，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网络投票统计表，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22 名，代表公司股份 82,197,
2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51 %。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

验证其身份。

3、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事项为公司已公告会议通知所列出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没有提出新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并按照《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和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由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在网络投票结束后向公司提供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统计结

果。公司据此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178,701,1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01%；反对 611,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99%；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57,138,69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23%；反对611,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7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经信达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对所有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以下无正

文）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丁紫仪

负责人：魏天慧

刘 宇

年 月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23年10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3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 11月 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3日上午 9:15一 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上午9:15－下午15:00。
3、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4、主持人：董事长黄宣泽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96,636,00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12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人，所持股份

291,865,0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6.712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所持股份4,
770,964股，占公司表决权总股份的0.60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人，代表股份 5,157,0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48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38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8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4,770,96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001％。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6,562,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3％；反对1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7％；弃权 5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5,083,8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806％；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58％；弃权 56,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36％。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年、2019年及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6,636,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5,157,0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现行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96,627,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0％；反对 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5,148,0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55％；反对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81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23）074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进门财经（https://s.comein.cn/Af1Vq）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 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1日10：00前通过公司邮箱DW10798@ksdwgroup.com、访

问网址https://s.comein.cn/AfDEy或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

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3年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

11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线上参会方式：

电脑端参会：https://s.comein.cn/Af1Vq
手机端参会：登陆进门财经 APP/进门财经小程序，搜索“688700”进入“东威科技

（688700）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会：

（参会二维码）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刘建波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周湘荣

独立董事：陆华明

董事会秘书：徐佩佩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陆进门财经

https://s.comein.cn/Af1Vq，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1月21日10：00前通过公司邮箱DW10798@ksdwgroup.com、访

问网址https://s.comein.cn/AfDEy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

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提问二维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2-57710500
邮箱：DW10798@ksdwgrou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进门财经（https://s.comein.cn/Af1Vq）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88700 证券简称：东威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8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驻刚果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刚果（金）”）子公司KingKi
Mining SAS（金吉矿业有限公司）取得了 Ivanhoe Mines（艾芬豪矿业）旗下Kipushi锌铜矿采矿

合同，现就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工程项目及合同主要情况

1、工程地点：Kipushi矿区，位于刚果（金）上加丹加省西南部Kipushi镇附近，毗邻赞比亚

边境。

2、工程范围：井下1200m至1590m中段开拓及采矿生产。

3、合同工期：预计自2023年8月1日至2028年1月31日，以实际开工及完工时间为准。

4、合同价款：约194,575,007 美元，最终以实际验收完成工作量及结算款为准。

5、合同双方当事人

发包人：Kipushi Corporation SA。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承包人：公司子公司KingKi Mining SAS。
二、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以上合同为本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绩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有利于促进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2、以上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3、以上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

成依赖。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合同双方履约能力良好，但由于合同期限较长，存在因双方经营状况发生变化而导致

丧失履约能力的风险；存在因双方经营状况、工程内容、资源禀赋等发生变化而导致合同无法

正常履行的风险。

2、由于工程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宗教、社区关系、

环保、行业监管政策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项目进度出现延缓、停

滞等不利状况，致使合同无法全部履行；可能因突发性公共事件对合同履行带来不利影响，包

括但不限于人员流动及物资运输困难、生产效率降低、合同无法正常履行、业主回款周期延

长、客户资本投资减缓等。

3、矿山开发服务行业存在固有的高危性，在项目生产运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自然灾

害、设备故障、爆破事故等突发危险情况，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或导致项目进度出

现延缓、停滞等不利状况，致使合同无法全部履行；在未来大量现场作业活动中，一旦运用技

术失当或工程组织措施不力，造成工程质量隐患或事故，则可能对项目后续业务的开展等产

生不利影响，致使合同无法全部履行。

在此，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03979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3-100
转债代码：113615 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事项概述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使用自有资金人民

币 1,000万元参与设立嘉兴得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或“基

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1月 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基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63）。

二、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成都历荣远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历荣远昌”）

通知，获悉合伙企业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和基金备案手续。

（一）工商登记情况

合伙企业已经取得嘉兴市南湖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嘉兴得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D2WRLD0T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成都历荣远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花蕾）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额：贰仟柒佰零壹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3年10月24日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202室-55
（自主申报）

（二）基金备案情况

合伙企业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

明》，具体备案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嘉兴得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成都历荣远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3年11月10日

备案编码：SACT80
三、风险提示

由于股权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

投资回收期，且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次投资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产业政

策、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投资效益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将及

时了解基金的设立及管理运作情况，密切关注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加强投后管理和风险控

制，降低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该基金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嘉兴得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营业执照》；

2．嘉兴得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55 证券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2023-065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3日(星期四)下午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3年11
月16日(星期四)至11月22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szyhlo.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3年10月28日发布公

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前三季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11月23日下午16:00-17: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

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3日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胡鹍辉先生、董事会秘书王鸣阳先生、财务总监廖立生先生、独立董事刘登明

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年 11月 23日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3年11
月 16日(星期四)至 11月 22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szyhlo.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秘办

电话：0755-8482 1649
邮箱：ir@szyhl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88575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3-065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478 股票简称：常宝股份 编号：2023-091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日期：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上午10:00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坚先生

4、会议地点：公司行政楼205会议室（常州市延陵东路558号）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3年11
月13日上午10:00时在行政楼205会议室（常州市延陵东路558号）采取现场书面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2981449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3.0756%（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为公司总

股本减去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下同）。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27852557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30.8991%；通过网络方式投票的股东 15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196193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1765%。

2、通过网络和现场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在任董监高以外的股东）共1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097943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327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江苏博爱星（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法定代表人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98144970股。同意2964742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4396%；反对：166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97%；弃权：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93087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6.4763%；反对166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5597%；弃权2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00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博爱星（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盖章签字页;
2、江苏博爱星（南京）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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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资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8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及2023年9月12日召开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

换届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唐震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

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因唐震女士尚未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唐震女士书

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

近日，公司收到唐震女士的通知，唐震女士已按规定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任前培训，并取得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